2006年度县（市、区）文化工作目标管理

考  评  细  则
	考评

项目
	考评内容
	具体考评要求及得分标准
	考评情况
	考评

得分

	领 导

重 视

(4分)
	县（市、区）委、政府每年专题研究文化工作不少于2次。（2分）
	县（市、区）委、政府研究文化工作2次以上，并作出决议,得1分;解决文化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得1分。
	
	

	
	建立了文化专项经费实施细则，认真组织开展农村文化三项活动。（2分）
	建立了文化专项经费实施细则,得0.5分；认真组织开展农村文化三项活动，每开展一项得0.5分。
	
	

	体 制

改 革

(5分)
	深入研究文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问题，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上有新的突破，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或改革方案。（2分）
	县（市、区）文化局每年须专题研究文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1次以上，得1分；出台相应政策或改革方案1个以上，得1分。
	
	

	
	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加快推进文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人事制度改革逐步展开。（3分）
	人事制度改革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展开，实行全员规范合同聘用制的单位覆盖面达100%，实行全员规范合同聘用制的人员覆盖面达100%，得3分；每缺十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考评项目
	考评内容
	具体考评要求及得分标准
	考评情况
	考评

得分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2分)
	按照省、市委部署积极参与“科学发展,和谐创业”主题教育活动，创造性地开展相关文化活动，在省、市有影响。（2分）
	积极参与“科学发展,和谐创业”主题教育活动，创造性地开展相关文化活动，在省、市有影响，其经验被省委宣传部或省文化厅宣传、推广，得2分（被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采纳，得1分）；创造性地开展相关文化活动，在全市有影响，其经验被市委或市政府宣传、推广，得1分。累计得分不超过2分。
	
	

	文化

信息

(4分)
	重要文化工作信息和舆情信息及时报送市局和省厅，重要舆情信息无漏报、误报；每月上报省厅信息不少于3篇，上报市局信息不得少于3篇，舆情信息不少于2篇。（2分）
	信息报送工作制度完善，有领导分管，有专人负责，重要文化工作信息和舆情信息无漏报、迟报、误报，得0.5分；县（市、区）文化部门每月上报省信息不少于3篇，上报市局文化信息不少于3篇，得1分；每月上报舆情情况不少于2篇，得0.5分。
	
	

	
	按时按任务完成《中国文化报》的订阅工作。（1分）
	完成任务数，得1分,完成任务数80%，得0.5分,未完成不得分。
	
	

	
	积极参加全省“先进文化在基层”征文活动。（1分）
	积极参加全省“先进文化在基层”征文活动，完成投稿任务，计1分；未按要求完成任务的不计分。
	
	


	考评项目
	考评内容
	具体考评要求及得分标准
	考评情况
	考评

得分

	对 外

文 化

交 流

（5分）
	积极主动拓宽对外及对港澳台文化交流的渠道，争取有对外文化交流的项目。（2分）
	开展了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得1分，有对外文化交流项目的得1分。
	
	

	
	积极引进国（境）外优秀艺术团组或艺术品来我市演出或展出，以丰富我市人民的文化生活；同时加强对外引进项目的监管力度。（2分）
	引有国（境）外优秀团组、艺术品来我市演出展出得1分；加强监管力度加1分。
	
	

	
	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对外文化宣传。（1分）
	开展了对外文化宣传得1分。
	
	

	艺 术
创 作
与生产

(15分)
	组织并制定了本县（市、区）艺术创作工作计划（1分）
	制定了本年度艺术创作计划,得1分。
	
	

	
	组织剧（节）目的创作与生产，重视现实题材作品的创作，新创作演出采茶小戏，重新整理提高传统剧目（2分）。
	每新创作演出剧节目（或大戏）1台，得1.5分。（40分钟节目以内得0.5分），创作小戏一个（或小品两个），1分，整理传统剧目一个，0.5分。
	
	

	
	举办了有影响、有效益的全县（市、区）性专业艺术活动（1.5分）
	每举办一次获0.5分，获1.5分为止。
	
	


	考评项目
	考评内容
	具体考评要求及得分标准
	考评情况
	考评

得分

	艺 术
创 作
与生产
	积极参加全市小戏调演（1分）；有作品获全市重大艺术比赛奖项（5分）
	参加了全市小戏调演1分，节目获二等奖0.5分/个，获一等奖1分/个；作品参加了省以上比赛，获二等奖1分/个，一等奖1.5分/个。
	
	

	
	认真组织剧节目的市场营销工作，拓宽演出市场，深入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全年专业剧团的演出不少于150场,其中下农村基层演出不少于100场。（3分）
	剧团演出场次达到150场，得1分；下农村参加三项活动演出60场以上，1分，下农村达到100场，2分。
	
	

	
	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当地艺术资源，工作有实绩。（0.5分）
	保护、利用当地艺术资源有绩效，有记录，0.5分。
	
	

	
	采取有效措施，培养艺术创作管理、经营、优秀人才，有规划、有投入、有成效。（0.5分）
	培养艺术创作、经营、管理优秀人才，有规划、有成效。0.5分。
	
	

	
	有效开展艺术批评及艺术科研工作，在省级及以上报刊发表艺术批评及理论研究文章不少于1篇。（0.5分）
	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文艺理论文章，0.5分/篇。
	
	

	
	积极支持我市的艺术教育事业，向赣南文艺学校推荐优秀学生就读，学生入学率达本县（市、区）总人口的三万分之一。（1分）
	支持艺校招生工作有成效。学生入学率达本县人口的五万分之一，0.5分；达到三万分之一，1分。
	
	


	考评项目
	考评内容
	具体考评要求及得分标准
	考评情况
	考评

得分

	社 会
文 化
综 合
管 理
（4分）
	贯彻落实国家两办《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出台了具体措施。（0.5分）
	落实国家两办《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出台了具体措施，得0.5分。
	
	

	
	落实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工作提出的各项任务和要求，出台了具体措施，启动了保护工程。（1分）
	根据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会议提出的各项任务和要求，出台了具体措施，启动了保护工程。得1分
	
	

	
	配合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各项工作，重点做好项目报送工作。每个县（市、区）完成1篇以上保护工程宣传报道送市局。（0.5分）
	完成市局布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及宣传报道任务，得0.5分。
	
	

	
	开展新农村建设 “百千万”文化工程创建活动，培育了一批特色文化村、文化室、文化示范户，从中打造出一个文化产业项目。（2分）
	根据“百、千、万”文化工程创建方案的要求，制定了方案，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得1分；打造1个文化产业项目，得1分。
	
	

	群 众
文 化
工 作

(8分)
	组织开展大型群众文艺活动4次以上，大型展览1次以上，参加市局组织的“‘情系新农村’美术书法作品展”活动。（1.5分）
	开展大型群众文艺活动4次以上，得0.5分，不足4次的，按每少1次扣0.1分；有作品参加“‘情系新农村’美术书法作品展”得0.5分；作品获一等奖,得0.3分；获二等奖得0.2分。（所有奖项累计得分不超过1.5分）
	
	


	考评项目
	考评内容
	具体考评要求及得分标准
	考评情况
	考评

得分

	群 众
文 化
工 作
	组织送文化下乡活动3次以上，开办培训班10期以上，业务人员下基层辅导人均20天以上。（1分）
	组织送文化下乡活动3次以上，得0.5分，不足3次的，按每少1次扣0.2分，扣完0.5分为止；开办培训班10期以上，得0.3分，不足10次的，按每少1次扣0.1分，扣完0.3分为止；业务人员下基层辅导人均20天以上，得0.2分，按每少1天扣0.1分，扣完0.2分为止。
	
	

	
	社区文化、企业文化、乡镇文化、校园文化、广场文化每年必须开展相关活动，其中老年、少儿文化活动各1－2次。（1分）
	社区文化、企业文化、乡镇文化、校园文化、广场文化均开展了相关活动，其中老年、少儿文化活动各1－2次，得1分；某方面未开展活动，缺一项扣0.2分。
	
	

	
	组织实施“农村文化培训工程”。（2分）
	组织人员参加全市文化站长（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培训班，按要求完成任务，得2分，未完成扣1分。
	
	

	
	参加省厅组织的各项活动。（1.5分）
	参加省厅组织的各项活动，得1.5分。
	
	

	
	按时报送农村文化“三项活动”、“百千万”文化工程创建活动信息。（0.5分）
	按时报送，得0.5分。
	
	

	
	按时报送《全市社会文化活动报表》。（0.5分）双月
	按时送《全市社会文化活动报表》，得0.5分。
	
	


	考评项目
	考评内容
	具体考评要求及得分标准
	考评情况
	考评

得分

	公  共

图书馆

工  作

(3分)
	实施了全省文化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工程，建立1个基层分中心、文化先进县建1个社区基层网点。（1分）
	建立了1个基层社区分中心得0.5分，建立了1个全省基层网点，得0.5分。
	
	

	
	公共图书馆建设有新突破,改善了读书环境，购置了新书，增加了服务项目。（1分）
	新建了馆舍设施或改善了读书环境得0.5分；购置了新书，增加了服务项目得0.5分。
	
	

	
	开展公共图书馆服务宣传、征文、专题报告、送书下乡等大型活动4次以上，举办了“八荣八耻”主题教育活动。（1分）
	开展公共图书馆服务宣传、征文、专题报告、送书下乡等大型活动4次以上，得0.8分，不足4次以上的，少1次扣0.2分，扣完0.8分为止；举办了“八荣八耻”主题教育活动，得0.2分。
	
	

	文物
保护
工作

(11分)
	落实文物保护工作“五纳入”要求。（2分）
	设立文物保护专项经费，或文物保护经费比上一年度有增加，计2分。
	
	

	
	完善文物保护单位管理。（2分）
	文物保护单位有专门机构或专人管理，计0.5分；管理制度健全，计0.5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保护规划或正在编制中,计0.5分;“四有”档案齐全、规范，并报上级文物行政部门备案，计0.5分。
	
	

	考评项目
	考评内容
	具体考评要求及得分标准
	考评情况
	考评

得分

	文物

保护

工作
	开展第六批国保单位管理工作。（1分）
	新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设置了专门机构或有专人管理，计0.5分；在2006年年底前初步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报省、市文物局，计0.5分。
	
	

	
	加强文物执法与文物安全工作。（2分）
	设立了文物行政执法机构并开展工作，得1分；博物馆风险等级达标，计0.5分；文物保护单位（含博物馆、纪念馆）未发生违法事件，计0.5分；发生安全事故，扣2分。
	
	

	
	参与管理文物市场。（0.5）
	本辖区内文物市场未发生重大问题，计0.5分。
	
	

	
	加强新农村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2分）
	出台了相关文物保护政策，计1分；在新农村建设中落实了文物保护专项经费，有具体保护措施，计1分。
	
	

	
	加强文物保护维修工作。（1分）
	辖区内文物保护单位完好率达80%以上，计0.5分；按期上报当年文物保护工程维修情况书面报告，计0.5分。
	
	

	
	配合考古工作。（0.5分）
	配合基建和科研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及时报告，积极配合有发掘资质单位工作，计0.5分。
	
	


	考评项目
	考评内容
	具体考评要求及得分标准
	考评情况
	考评

得分

	馆藏

文物

管理

（4分）
	藏品建档。（1.5分）
	馆藏文物总账健全，账目清楚，得0.5分，一、二、三级文物规范建档、建卡，得0.5分；文物库房恒温恒湿设备齐全，得0.5分。
	
	

	
	举办陈列展览。（0.5分）
	举办1--2个有影响的陈列展览，计0.3分；组织未成年人参观，计0.2分。
	
	

	
	学习贯彻《博物馆管理办法》。（0.5分）
	完成本辖区内已有博物（纪念）馆的调查、登记工作，计0.5分。
	
	

	
	信息化建设与藏品管理。（1.5分）
	按信息化建设要求，配有电脑、打印机、数码摄影机、传真机等，计0.5分；藏品档案计算机建档，计0.5分；建有博物馆工作信息交流平台，计0.5分。
	
	

	文化

市场

管理

工作
（7分）
	农村电影工作。（1分）
	完成农村文化三项活动送电影下乡的任务，同时考评农村电影改革发展试点工作情况，计1分。
	
	

	
	专项整治活动开展情况。（1分）
	对全国、全省统一安排的专项整治活动，做到有部署、有落实、有重点案件查处、有信息反馈，计1分；没有按要求组织实施或落实不力的，酌情扣分，扣完为止。
	
	


	考评项目
	考评内容
	具体考评要求及得分标准
	考评情况
	考评

得分

	文化

市场

管理

工作
	网吧市场结构调整。（2.5分）
	①年内各县（市、区）新增100台以上网吧不少于1家，计1分，每少完成1家扣0.1分，扣完为止。

②年内各县(市、区)市场至少吊销1家违规网吧证照，计1.5分，以设区市为单位，每少吊销一个证照扣0.5分，扣完为止。
	
	

	
	歌舞娱乐场所重新审核换证工作。（0.5分）
	完成原有歌舞娱乐场所的重新审批换证工作，并在网站上公示，计0.5分。
	
	

	
	网吧监控平台。（0.5分）
	对网吧监控上线率，达到80%以上，计0.5分，每少5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社会监督。(0.5分)
	开通举报受理电话“12318”，受理及时，计0.5 分，抽查不合格的每地每次扣0.2分。
	
	

	
	上报文化市场信息（0.5分）
	2006年网上报送文化市场信息：每县每月1篇，计0.5分；每月超出信息上网任务的不另外加分，计算月得分后汇总计算年平均得分。月得分=0.5分×信息上网数量/信息上网任务数。
	
	

	考评项目
	考评内容
	具体考评要求及得分标准
	考评情况
	考评

得分

	文化

市场

管理

工作
	文化市场统计工作。（0.5分）
	①2005年度文化部统计软件统计数据在规定时间上报并且无差错，计0.2分；

②在文化市场网站统计系统中，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2006年各项专项统计填报，计0.2分；

③在文化市场网站统计系统中，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市场统计月报填报，计0.1分。
	
	

	文化

市场

诚信

工程
建设
(8分)
	诚信工程的宣传工作。

（2分）
	1、与媒体联合举办“江西省文化市场诚信工程宣传周”活动，计0.5分。

2、组织各类文化市场经营单位和从业人员培训，掌握文化市场诚信工程的基本要求，计0.5分。

3、围绕“诚信工程建设”组织文化经营者开展有特色的学习、宣传活动不少于2次，每次计0.5分，共1分。
	
	

	
	依法行政。（3分）
	1、制定了县（市、区）的网吧发展规划，计0.5分。

2、建立并实行文化市场经营单位的审批公示、听证制度，计1分。

3、所有行政执法案卷在结案10天内在省文化市场稽查网执法系统中公示，计1分。

4、建立并实行行政执法检查日志制度，计0.5分。
	
	


	考评项目
	考评内容
	具体考评要求及得分标准
	考评情况
	考评

得分

	文化

市场

诚信

工程
建设
	守法经营。（3分）
	1、建立文化经营单位信用档案，及时记录对各类文化经营单位的日常检查情况以及违规经营行为的查处情况，并在网站上进行公示，计1.5分。

2、在各类文化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悬挂“12318”举报电话标志牌；在网吧、歌舞娱乐场所的显著位置悬挂“未成年人禁入”标志牌；在电子游戏室的显著位置悬挂“除节假日外，未成年人禁入”标志牌计1分。

3、组织文化经营单位开展创“三优”（优良设施、优雅环境、优质服务）活动，并进行评比表彰，计0.5分。
	
	

	文化

产业
(6分)
	上报本地区文化产业经营报表。(1分)
	按时上报本地区文化产业经营半年报表，计0.4分；按时并准确上报本地文化产业经营年报表，计0.6分。
	
	

	
	参加省以上文化部门组织的文化产业会议或活动，完成交办的工作任务。(1.5分)
	参加省以上文化部门组织的文化产业会议或活动，计0.5分；完成交办的工作任务1分。
	
	


	考评项目
	考评内容
	具体考评要求及得分标准
	考评情况
	考评

得分

	文化

产业
	积极引导本县（市、区）文化产业经营活动，文化产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0%以上。（1分）
	能证明做了文化产业项目的宏观或具体指导工作的计1分。
	
	

	
	精心组织、策划、选择、包装5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项目，自行招商或参加当地政府或上级文化部门组织的文化招商活动，并有2个以上项目与客商签订合作协议。（2.5分）
	组织或参加了文化项目招商的计0.5分，签订1个合作协议的计1.5分，签订2个合作协议的计2分。
	
	

	获国家

比赛奖

（6分）
	有作品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央文明办或文化部举办的重大艺术比赛等级奖，得4分；有个人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央文明办或文化部举办的重大艺术比赛单项奖或戏剧梅花奖，得2分。
	有作品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央文明办或方位强举办的重大艺术比赛等级奖的得4分；有个人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央文明办或文化部举办的重大艺术比赛单项奖或戏剧梅花奖的，得2分，两项累计得分不超过6分。
	
	


	考评项目
	考评内容
	具体考评要求及得分标准
	考评情况
	考评

得分

	获省级

比赛奖

（4分）
	有作品获省委宣部、省文明办或文化厅举办的重大艺术比赛等级奖，得3分；有个人获得省委宣部、省文明办或文化厅举办的重要艺术比赛等级奖，或获“省十佳讲解员”称号，得1分。
	有作品获省委宣部、省文明办或文化厅举办的重大艺术比赛一等级奖的得1.5分，二等奖得1分，三等奖得0.5分；有个人获得省委宣部、省文明办或文化厅举办的重要艺术比赛等级奖，或获“省十佳讲解员”称号，得1分。两项累计得分不超过4分。
	
	

	先进

典型

受到

表彰

（4分）
	受到中央有关部委、省委、省政府、省文化厅、市委或市政府表彰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得4分。
	所推出的先进典型（先进集体或个人），受中央有关部委表彰的，得2分；受到省委或省政府表彰的，得1.5分；受到省文化厅或市委或市政府表彰的，得0.5分。三项累计不超过4分。
	
	

	扣 分

项 目

(15分)
	在中央主要媒体和省级、市级主要媒体曝光。
	在中央主要媒体曝光的，扣5分；在省级主要媒体曝光的，扣2分。
	
	

	
	重大安全事故。
	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扣10分。
	
	

	
	受到市级及以上部门通报批评。
	受到市级及其以上部门通报批评的，扣5分。
	
	

	
	未完成市局布置的临时性重大工作任务和未按要求报送有关材料、出席有关会议。
	未按要求完成任务的每缺一次（项）扣1分；市局召开的会议每缺席1次扣1分，未经批准换人参加的每次扣0.5分；有关材料表格未按要求报送或报送不及时的每次扣0.5分，未报的每次扣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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